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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根据《反垄断法》、《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金融业经营者集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文件资料的指导意见》、本说明以及本申报表尾注等填写本申报表。
    2.本申报表第4.1.1-4.1.16项列出了申报人应就“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提供的信息,第5.1.1-5.1.5项列出了申报人应就“参与交易的其他经营者”提供的信息。请申报人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判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参与交易的其他经营者”及其数量。例如，如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为两方，则请申报人在4.1.16后生成条目4.2，提供参与集中的另一方的具体信息，填写的项目及格式与第4.1.1-4.1.16项相同。
3、申报人可根据具体需要增加本申报表第4.1.4项、第7.1各项、第7.2项、第8.1-8.2项、第9.1-9.2项、第13项以及附件目录中的表格行数。
4、本申报表标明*的项目为非必填项目。申报人可以根据申报案件的具体情况自行判断是否有必要提供选填项中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如申报人认为不必填写，应详细说明理由。
5、请申报人按照本申报表设定的样式和格式进行填写，除本说明第2、3、4项所述情形外，请勿修改申报表的样式和格式。
6、建议申报人将所有需要提供的信息完整地填写在本申报表中，并将本申报表中提及的材料以及申报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材料作为本申报表附件提供。如在申报表中提及某附件中部分内容的，请在申报表中注明所提及内容在该附件中的具体页码。

